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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各學系輔系、雙主修申請條件 

院

別 
系組別 

申請條件 

輔系 雙主修 

新

聞

傳

播

學

院 

新聞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80 分（含四

捨五入）以上者可申請本系輔系。 

2.視成績擇優錄取，必要時舉行面

試。 

3.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80 分（含四捨五

入）以上者可申請本系雙主修。 

2.視成績擇優錄取，必要時舉行面試。 

3.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廣播

電視

電影

學系 

廣播與

聲音設

計組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需達 80 分以上

者（含四捨五入），始予受理。 

2.因本系受器材使用之限，廣播組、

電視組及電影組三組輔系及雙主修生

至多共收 10 名，各組輔系名額視實際

可容納狀況分配甄選之。 

3.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4.必要時舉行面試。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

（含四捨五入）。 

2.繳交資料：影音作品、劇本、評論或企

劃案，送請本系相關專任教師審查。 

3.因本系受器材使用之限，廣播組、電視

組及電影組三組輔系及雙主修生至多共收

10 名，各組雙主修名額視實際可容納狀況

分配甄選之。 

4.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5.必要時舉行面試。 

電視組 

電影組 

圖文傳播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80 分（含）以

上。 

2.繳交資料：800 字輔系申請報告書

(含申請動機與圖文相關作品，請用電

腦打字並以 A4 紙張列印)。 

3.因本系受器材使用之限，輔系名額

視實際可容納狀況甄選之。 

4.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5.必要時舉行面試。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80 分（含）以上

者。 

2.繳交資料：800 字雙主修申請報告書(含

申請動機與圖文相關作品，請用電腦打字

並以 A4 紙張列印)。 

3.因本系受器材使用之限，雙主修名額視

實際可容納狀況甄選之。 

4.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5.必要時舉行面試。 

公共關係暨廣

告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含四捨五入）。 

2.視成績擇優錄取，至多錄取 10 名。 

3.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含

四捨五入）。 

2.視成績擇優錄取，至多錄取 10 名。 

3.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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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傳播暨社

群媒體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含四捨五入）。 

2.視成績擇優錄取，必要時舉行面

試。 

3.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含

四捨五入）。 

2.視成績擇優錄取，必要時舉行面試。 

3.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資訊傳播 

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

（含四捨五入）。 

2.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含四

捨五入）。 

2.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新

聞

傳

播

學

院 

數位多媒體設

計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需達 75 分以上

者（含四捨五入），始予受理。  

2.繳交資料：創意設計作品。  

3.因本系受器材使用之限，故限額招

收，並擇優錄取。輔系及雙主修生共

收8名，輔系名額視實際可容納狀況分

配甄選之，且可能會無法選上課程之

情況發生。  

4.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需達 80 分以上者

（含四捨五入），始予受理。 

2.繳交資料：創意設計作品。 

3.因本系受器材使用之限，故限額招收，

並擇優錄取。輔系及雙主修生共收 8 名，

雙主修名額視實際可容納狀況分配甄選

之，且可能會無法選上課程之情況發生。 

4.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傳播管理 

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含四捨五入）。 

2.修讀輔系計劃書 1000 字；動機與自

傳（請用電腦打字，並以 A4 紙張列

印）。 

3.視成績擇優錄取，必要時舉行面

試。 

4.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含

四捨五入）。 

2.修讀雙主修計劃書 1000 字；動機與自傳

（請用電腦打字，並以 A4 紙張列印）。 

3.視成績擇優錄取，必要時舉行面試。 

4.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管

理

學

院 

資訊

管理

學系 

智慧商

務暨數

據傳播

組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 分

（含）以上（四捨五入取整數位）。 

2.必要時舉行面試。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 分（含）以

上（四捨五入取整數位）。 

2.必要時舉行面試。 

人工智

慧暨科

技傳播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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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 

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

(含四捨五入)。 

2.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含

四捨五入) 

2.必要時舉行口試。 

3.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行政管理 

學系 

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70分以上。(含

四捨五入)。 

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70 分以上。(含四

捨五入)。 

觀光 

學系 

餐旅組 
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

（含四捨五入）。 

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含四

捨五入）。 

旅遊組 

經濟學系 

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70分以上(含

四捨五入)，或達「全班前二分之

一」。 

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含四

捨五入)，或達「全班前二分之一」。 

企業管理 

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

(含四捨五入),或達「全班前二分之

一」。 

2.必要時舉行面試。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含

四捨五入),或達「全班前二分之一」。 

2.必要時舉行面試。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社會心理 

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達 75 分(含)以

上。 

2.請自行留意輔系課程及學分因衝堂

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達 75 分(含)以上。 

2.繳交雙主修申請書(含申請動機、讀書計

畫、個人興趣、專長及對本系之了解等，

以電腦打字、A4 紙張列印)。 

3.請自行留意雙主修課程及學分因衝堂導

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英語暨傳播應

用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達75分(含四捨

五入)以上。請檢附上學期成績單，或

相關語言檢定證明。 

2.輔系申請書 1 份(含：申請動機、讀

書計畫、個人興趣及專長)，請以英文

撰寫，電腦打字，A4 紙張列印。如使

用AI撰寫，請註記AI系統及提示詞。 

3.必要時舉行面談。 

4.請自行留意輔系必修科目及學分因

衝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達 75 分(含四捨五

入)以上。請檢附上學期成績單，或相關語

言檢定證明。 

2.雙主修申請書(含：申請動機、讀書計

畫、個人興趣及專長)，英文作文 1 篇(不

限題目或文體，500 字以上)，請以英文撰

寫，電腦打字，A4紙張列印。如使用AI撰

寫，請註記 AI 系統及提示詞。 

3.面談。 

4.請自行留意雙主修必修科目及學分因衝

堂導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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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文 

學系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

（含四捨五入）以上。 

2.繳交正式成績單及 1000 字以內之計

畫書（含修輔系之動機、學習目標

等）。 

3.必要時舉行口試。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含四捨

五入）以上。 

2.繳交正式成績單及 1000 字以內之計畫書

（含修雙主修之動機、學習目標等）。 

3.必要時舉行口試。 

法 

律

學

院 

法律學系 

招收名額：5 名(由於本系學生修課人

數較多，故限額招收，並擇優錄取) 

 

申請條件： 

1.未有因不誠實而遭校規處分之紀

錄。 

2.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80 分（含四捨

五入）以上，或達「全班前三分之

一」。 

申請文件： 

1.1000 字左右之輔系申請計畫書（內

容：申請動機、個人興趣及專長、讀

書計晝、對本系之了解等，請以電腦

打字 A4 紙張列印並於申請書最後簽

名）。 

2.學生獎懲紀錄證明書正本 1份。 

其他： 

請自行留意輔系課程及學分因衝堂導

致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招收名額：5 名(由於本系學生修課人數較

多，故限額招收，並擇優錄取) 

 

申請條件： 

1.未有因不誠實而遭校規處分之紀錄。 

2.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80 分（含四捨五

入）以上，或達「全班前三分之一」。 

申請文件： 

1.1000 字左右之雙主修申請計畫書（內

容：申請動機、個人興趣及專長、讀書計

晝、對本系之了解等，請以電腦打字 A4 紙

張列印並於申請書最後簽名）。 

2.學生獎懲紀錄證明書正本 1份。 

其他： 

請自行留意雙主修課程及學分因衝堂導致

無法如期畢業之問題。 

 

 

 


